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4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1.确认被申请人2025年1月3日通过信函作出的不予立案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
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3日在xx超市以7.50元价格购买了些食品买完发现其中一个酱芯曲奇饼干是过期的，生产日期2023年12月12日保质期一年。
被申请人2025年1月3日通过信函作出不予立案行政行为，被申请人称：经核查，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一. 根据行政行为的基本原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形式全面、内容完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尤其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作出拒绝性行政行为，应当明示拒绝的原因、法律依据，即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文书若不能说明作出处理或决定的愿意和法律依据，不仅影响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纠纷产生，难以令行政相对人信服。本案中，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举报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仅告知了不予立案的结果，未说明不予立案的原因，也未列明不予立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未履行必要的说明理由义务，据此，该告知书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缺乏合法性，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申请人不服。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并责令期限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望复议机关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初心！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4年12月18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xx超市涉嫌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提供的线索开展实地核查，现场检查未发现所举报的同批次过期食品，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检测报告、购进票据、销售者证明等材料，证明被投诉人未购进所举报的同批次食品，不存在违法事实，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答复人认为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未列明不予立案原因以及未列明不予立案依据是错误的。答复人使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进行回复，且对于举报的回复告知，根据目前的相关法律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仅仅对投诉举报人负有程序性告知是否立案的义务，只要告知了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即是履行了答复人的告知义务。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8日收到被申请人投诉xx超市涉嫌经营酱芯曲奇饼干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8日依法对xx超市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检查未发现所举报的同批次过期食品，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检测报告、购进票据、销售者证明等材料，证明被投诉人未购进所举报的同批次食品，不存在违法事实。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3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检测报告、进货单、不予立案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投诉xx超市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酱芯曲奇饼干标注的生产日期为2023年12月12。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8日收到被申请人投诉后，于2024年12月18日依法对xx超市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检查未发现所举报的生产日期为2023年12月12的同批次过期食品，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检测报告、购进票据、销售者证明等材料，证明被投诉人未购进所举报的生产日期为2023年12月12的同批次食品，xx超市不存在违法事实，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

故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3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适用依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